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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性资金作为不征税收入的利弊分析

此例中，若企业将取得的n元财

政性资金不作为不征税收入，税务处

理上，按照《财政部 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财政性资金、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

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

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8]151号）第一条规

定，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均应

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。则企业在取

得财政性资金当年应一次性计入应税

收入，纳税调增2n/3元，后两年分别

纳税调减n/3元。当年应纳税所得额=

利润总额+2n/3，第二、三年应纳税所

得额=利润总额－ n/3。

若企业将其作为不征税收入，则

全额作纳税调减，当年应纳税所得额

=利润总额+2n/3 － n（不征税收入

调减）+n/3（相关费用调增）=利润总

额，第二、三年应纳税所得额=利润

总额－ n/3+n/3（相关费用调增）=利

润总额。

由此可见，企业取得的财政性资

金在多个年度用于支出，若不作为不

征税收入，则在取得当年一次性计入

应税收入，缴纳企业所得税；若作为

不征税收入，则取得当年不计入应税

收入，在用于支出时作纳税调增。从

该财政性资金的整个受益期来看，企

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没有减少，但在之

前年度减轻了企业现金流压力。

根据财税[2011]70号文第三条规

定，不征税收入在5年（60个月）内未

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的，应于

第六年计入应税收入总额。可见，若

企业一直不使用该财政性资金，可为

企业取得的财政性资金，只要符

合《财政部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

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

通知》（财税[2011]70号）规定的相关

条件，就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。笔者

在实务中发现，很多企业误将不征税

收入作为一种税收优惠，只要符合条

件，就一律作为不征税收入。不征税

收入与免税收入最大的区别在于，不

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或资

产的折旧、摊销，不得在税前扣除。基

于此，企业将符合条件的财政性资金

作为不征税收入时，在不同情况下会

给企业带来不同的结果。

（一）不受影响结果

不征税收入的特点是收入不征

税，支出不扣除。若企业将财政性资

金不作为不征税收入，则应纳税所得

额=利润总额；作为不征税收入，该

不征税收入全额纳税调减，支出时相

关费用作纳税调增，应纳税所得额=

利润总额－ n（不征税收入调减）+n

（相关费用调增）=利润总额。可见，

企业取得的财政性资金若在当年全部

用于费用化支出，是否作为不征税收

入，对应纳税所得额没有影响。

（二）有利结果

例1 ：企业取得n元财政性资金，

资金拨付文件要求受益期为3年，符

合不征税收入条件，企业每年费用

化支出1/3。在会计上，该财政性资

金计入递延收益n元，每年末转为其

他收益n/3元，支出时计入相关费用

n/3元。

马泽方■

企业带来几年时间性收益。但需要注

意的是，一般财政性资金拨付文件上

都列明了用途、时限，一直不使用有

被拨付机关收回的风险。

（三）不利结果

例2：企业取得n元财政性资金，

符合不征税收入条件，资金拨付文件

要求用于研发，当年全部费用化，且

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条件。此处，

若企业将取得的财政性资金不作为

不征税收入，应纳税所得额=利润总

额－ n×75%（加计扣除）；若企业作

为不征税收入，按照《关于研究开发

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

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

号）规定，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

成的费用、折旧和摊销不能税前扣除，

也不能加计扣除。则应纳税所得额=

利润总额－ n（不征税收入调减）+n

（相关费用调增）=利润总额。

企业将取得的财政性资金用于研

发，若不作为不征税收入，可以享受

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；若作为不

征税收入，则不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

扣除优惠，比不作为不征税收入减少

n×75%的收益，企业明显利益受损。

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不征税

收入不是税收优惠，其收入不征税、

支出不扣除的特点，能给企业带来暂

时的时间性收益，但不能带来总体应

纳税额的减少，也不会减轻企业的总

体税收负担。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市税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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